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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去非，字直夫，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进士。《领外代答》

（以下称《代答》）是周去非唯一传世的著作，是他仕于广西所获得

的最有价值的成果，累计“得四百余条”。但当他秩满离开广西时，

此书原稿遗失，然而广西钦州一带属于海疆边塞，其奇异风光与海

外见闻“内人弗知，颇有兴趣”，因此在亲友故旧的不断催询声中，

周去非重温旧稿，“凡二百九十四条”，这也是得名“代答”的原因。

此书除了作为研究宋代广西路及其所辖郡县的内容较全面而时代

较早的重要地方史志文献外，另一个可圈可点、值得赞叹的就是：它

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十二世纪南海、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古

国史的可贵资料。书中涉及了南海以及印度洋周围 40 余国的位置、

国情与航海路线，所记内容多为近代研究中西交通史和贸易交流史

的学者引述。

有关南海交通的记载最早可见 《汉书》，载：“自日南障塞、徐

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

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

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

自此还矣。”①汉代可经略的南海交通大抵是沿今东南亚沿海一带到

印度孟加拉湾，有 10 余国。而到了宋朝时期，据《代答》中“海外诸

藩国”载，时人们所能知晓的国家大抵有 40 余个，“正南诸国，三佛

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阇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

占城、真腊为阎裹诸国之都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其

远则麻离拔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

会。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水势渐

低，女人国在焉。⋯⋯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

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趾之西北，

则大理、黑水、吐蕃也。于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细兰。细兰

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渡之而西，复有诸国。其南为故临国，其北

为大秦国、王舍国、天竺国。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

大食诸国也。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

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馀。”②在所有国家中，以三佛

齐国最为重要，“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据考证，三佛

齐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扼马六甲海峡之要塞，是沟通阿拉伯

海与南海的通道，所以“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

而入中国者。”③实际上，南海通道作为沟通亚欧两大洲海上的唯一

交通要道并不始于宋朝，早在汉朝就已经开通，“海南诸国，大抵在

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

西域诸国接。⋯⋯其檄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

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④由此可见，南海海道在古代中西海上

交通特别是古中国与西方大食诸国的交流中具有及其重要作用。

古代中西间的交往有赖于南海海道的发达，而海上交通的便利

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

利往。”⑤《代答》一书中记载的宋代海外贸易多为诸蕃国与宋朝的

朝贡贸易，如安南国 “绍兴二十六年乞入贡，许之”、“乾道九年

⋯⋯天祚因乞以象贡，许之”；占城国“建隆二年曾贡方物，三年八

月又来贡。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进贡⋯⋯”；真腊国“本朝徽宗宣

和二年曾遣使入贡。”据统计，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 26 个，朝贡

次数为 302 次，除提到的安南、占城和真腊外，还有交趾、三佛齐、阇

婆、丹流眉、蒲端等。其中三佛齐国来华朝贡 33 次，交趾国 45 次，占

城国 56 次等，⑥充分体现了当时朝贡贸易的繁盛和来华朝贡数量国

之多，次数之多。

海外诸蕃国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各番国国土的特产，所贡之物包

括国王贡物、王室成员贡物、贡使及随行人员贡物等几部分，但大都

是一些奢侈品。如安南国在绍兴二十六年“所献方物甚盛，表章皆

金字。贡金器凡一千二百馀两，以珠宝饰之者居半。贡珍珠，大者三

颗如茄子，次六颗如波萝蜜核，次二十四颗如桃核，次十七颗如李

核，次五十颗如枣核，凡一百颗，以金瓶盛之。贡沉香一千斤，翠羽五

十双，深黄盘龙段子八百五十匹，御马六匹，鞍辔副之，常进马八匹，

驯象五头。”而乾道九年之贡为“金银洗盘，犀角、象齿、沉笺之属”

②。大食国亦贡玻璃、水晶、织锦、香料等。其中，以香料的朝贡量最

大，成为中西海上贸易中必不可少的大宗商品。《代答》一书中专门

设有 “香门”，所记香料种类达七种之多，当中以沉香最为有名，

“沉香来自诸蕃国，真腊为上，占城次之。真腊种类固多，以登流眉

所产者，气味馨郁，胜于诸蕃。”当时人对于香料的喜爱，使得“顷时

香价与白金等，故客不贩，而宦游者亦不能多卖。”

《代答》书中所载的各蕃国前来朝贡的时间多在北宋，并集中于

哲宗、神宗、徽宗三朝，“占城国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进贡”，真腊

国“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贡”，蒲甘国“徽宗崇宁五年二月曾

入贡”，三佛齐国则分别在神宗元丰二年、哲宗元祐三年、五年相继来

朝进贡。而在书中记载南宋时期来华朝贡的只有安南一国，“绍兴二

十六年入贡，许之”，而且除之后乾道九年因朝廷欲买象而许之朝贡

外，南宋王朝对于安南的“后乞入贡”和“又数后乞入贡”都采取了

“辄却之”和“莫之许亦”的态度。为什么朝贡贸易在北宋时期极为

繁盛而到了南宋时期却由鼓励转向限制呢？这与当时朝贡贸易的特

殊性不无关系。在夏夷长期对峙和宋朝一直“积弱”的格局下，宋朝特

从周去非的《领外代答》看宋代南海
海道的朝贡贸易

□ 胡 杨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 周去非的《领外代答》是研究宋代中西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的重要著作。书中所述内容揭示了宋代朝贡贸易的

特殊性质和由盛而衰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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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一般法律适用规则。切不可简单地套用法律条款下定论。

新闻报道不能违反政府规章和政策，对于符合政府规章和政策

而又不被世俗理解的一些事情，不能去迎合，应当做出解释。当然，

政府规章和政策必须服从法律法规，凡是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就是

不合法的，不能作为新闻判断是非的依据。

四、舆论监督要用法律事实说话

新闻用事实说话，舆论监督要用“法律事实”说话。

“法律事实”不是普通所言的事实，是依法可以认定的事实。其

特点，一是有据可依，“据”就是人们常的证据。二是必须按照法律

法规来认定。显然，“法律事实”不等同于“证据”，而“证据”也不

能等同于客观事实本身。客观事实是复杂的，证据只是对已发生事

实的一些记载。这些记载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制约。

依法认定事实，不仅要有证据，而且要对证据的效力、证明力的大

小、证据的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并考虑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

对证据进行采信和排除。

当然，舆论监督没有司法实践那样严格。舆论监督“用法律事

实说话”，就是要用“法眼”分析事实，用“法眼”判断是非。

舆论监督“用法律事实说话”，就是要坚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

对涉及的各方都要高度负责。在认定报道事实时，一要有证据可依，

证据包括记者的采访笔录、录音，相关人提供的各种书证材料，以及

有关部门出具的文书等。二是依据法律法规，对证据进行全面分析

比较，尽可能地把握事实的真相。报道中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当事

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当做事实来看待。法律规定当事人陈述不

能独立认定事实，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采信。采访中要

收集多方印证的“证据”，要分析证据与客观事实有无关联，要分析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比较不同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用与事实有关

联的、合法的、证明力大的证据来认定事实。三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判断是非。

舆论监督从法律事实出发，有利于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而且，

一旦引来诉讼纠纷，有据可依就不至于在应诉中败诉。

别是北宋统治者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

顾，所以不仅对所贡方物“估价酬值”并回赐朝贡者大量贵重物品外，

还对朝贡国家的国王封官授爵，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记其贡输，假

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⑥当时宋朝采用的“估价酬值”法，即是对贡

物进行估值后，回赐金、银、钱、丝织品等以偿其值。如绍兴二年“占城

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绢、银”⑥。而且回赐通常

高于贡物价值，如乾兴元年，交州所进贡物估价为 1682 贯，皇帝下诏

回赐 2000 贯。再如天圣六年，交州所进香药估价 3600 贯，朝廷则回赐

4000 贯。⑦此外，元丰二年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⑥。此法认为估

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

为定数”⑧。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而在政治上，仁

宗以前“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天圣六年，三佛齐国王遣使

朝贡时，“特以浑金带赐之”，沿途的供应由所经州县负担。绍兴七年，

三佛齐国王遣使“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

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

⑥。接受宋朝封号的朝贡国国王有三佛齐、交趾、占城、真腊等，其他则

赐以诏书、冠带、金、银等。可悲的是，对于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统治者

而言，发展中外朝贡关系，还有其羞于启齿的另一层政治意蕴所在，用

马端临的话说，叫做“柔远人以饰太平”⑨。每次战争失利之后，北宋统

治者往往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以粉饰太平。如北宋与辽

朝订立“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大臣演起“天书屡降”的闹剧，试图借

神力洗刷耻辱，树立天朝的尊严。这样，招徕海外国家前来朝贡，成为

该出闹剧的重要一幕。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祭拜、封禅仪式上，果然有不

少外国贡使的身影。大中祥符元年，为庆祝所谓的天书降临，宋真宗于

泰山行封禅之礼，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贡使携带贡物参加了这一仪

式。四年后，宋廷又在汾阴行后土礼，应邀参加的有交趾、蒲端、三麻

兰、勿巡等国贡使。⑩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

贡。但在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此举徒具“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

听”的外表，却以巨额的赏赐作为代价。以上都表明朝贡具有官方贸

易和政治的双重功能，而且是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即宋王朝总

是以较高的经济代价保持着与其他国的贸赐关系。

至南宋时期，统治者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为维持庞大的官

僚机构和巨额军费开支，更加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舶贸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重名不重实的朝贡

贸易则降到次要地位。讲究实际的南宋统治者不仅没有像北宋朝廷

那样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而且一再采用削减乃至拒收贡物，进一步

压缩朝贡贸易规模，节省政府财政支出。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朝贡

制度更加完善。如安南朝贡，“自来体制，三年一贡”，表明南宋开始

对贡期作出明确规定。而绍兴元年十一月，广西经略安抚司报告：

“安南修章表，备土宜，贺今上皇帝登极”。朝廷下令将贡物分成十

份，只接受一份，其余依照市舶贸易规则进行抽买。⑦贡物减少 9/10，

回赐物自然相应减少，这意味着朝贡贸易的规模受到更严格的限

制。这种做法后来虽然没有成为固定不变的模式，但常被采用。例

如，乾道三年，只收受占城进贡物的十分之一。淳熙四年，安南入贡，

在贡使的要求下通融收受三成。几年后，安南再次入贡，收受比重又

降为十分之一。⑦另外，南宋朝廷还多次采取下达贡使免赴临安的诏

令，这是进一步限制贡赐贸易的措施，其中包括交趾、占城、大食、真

腊等国的使节。凡此种种，皆表明南宋朝廷为形势所迫，摒弃了以往

借朝贡以粉饰太平的政治外表，使维持朝贡关系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有所减轻。南宋后期，朝贡贸易因受冷落而转入萧条。

综上所论，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

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此后历南宋之

世，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逐渐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朝贡的经济

因素有所增长，与此相适应，朝贡制度日益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皆有

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机构，其相关制度多为后世所本。不过，朝贡贸

易始终不能与市舶贸易的经济利益相比较，所以到南宋后期朝贡贸

易已经十分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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